
速邁樂加油中心會員集點卡申請表         會員卡條碼黏貼處 

＊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         (可免填)       

＊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車牌：               (可免填) 

＊生日：西元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   (可免填)  

  
(打＊號為必填欄位)                    ＊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剪刀圖案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會員集點卡約定條款 

1 
Smile 速邁樂加油中心為發行會員卡而從事顧客資料之收集，以便確認顧客身分或提供優惠，請

申請人詳實填寫，如因資料不全或填寫不實，以致無法確認身分，申請人不得請求任何權益。 

2 
自申請日起，本公司得在營業區域及相關活動區域內對申請人資料進行運用，俾使申請人獲得優

惠或相關活動訊息，唯申請人得以書面請求停止相關運用事宜。 

3 
申請人同意本公司或委外就個人資料進行建檔、電腦處理、傳遞與利用，俾能確認身分；如須變

更個人資料或為其他之處理，可於各站出示加油集點卡，填寫書面表單申請。 

4 為確認顧客身分，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出示身分證件。 

5 會員卡請勿摩擦折損或靠近高溫、磁性物體，並避免陽光直射，以免卡片變形損壞而無法使用。 

6 加油時，請先出示會員卡，始得累積點數或享有其他優惠。 

7 
點數有效期限：當年度(1/1~12/31)所累積之點數須於次年度 12/31 23:00 前使用完畢。逾期未
使用則點數自動失效，不得要求點數期限展延，並恕不提供個別通知服務。 

8 
使用會員點數兌換贈品時，請持正卡進行兌換，不接受以影印本或其他方式代替正卡兌換。 
(使用 APP 會員條碼兌換不在此限)。 

9 
會員卡如遺失或不堪使用，請提供該卡號並至各加油中心申請補發，酌收工本費 50元，於 7個
工作天內通知領卡。 

10 
會員卡如遺失或兌換所需之資料外洩(如密碼等)，請立即向本公司辦理掛失，若點數已遭冒領贈

品，視同該卡已完成兌換手續，本公司僅對剩餘點數負兌換之義務。 

11 
點數於兌換取得贈品前，並非兌換人之資產，故不得轉讓予任何人，且兌換人不得要求本公司將

點數折換現金或其他非回饋項目之給付。贈品兌換時間：AM07:00～PM21:00。 

12 
本公司得定期或不定期變更行銷活動、會員洗車收費方式與贈品內容等，如有變更，概以加油站

公告為準，不另行通知。 

13 
贈品一經兌換，不得退還或更換。但兌換時，贈品本身有瑕疵，可於 7日內持兌換存根及該項贈
品(含完整包裝與所有配件)，至原加油站處理，逾期恕不再受理；該項贈品缺貨時，本公司得以

其他同點數之贈品替代。 

14 
部份特定商品之兌換，請先向各加油中心預訂並完成點數兌換手續後，再行通知領貨或送貨等相

關事宜。 

15 
依稅法規定，凡贈品價值達繳稅標準，本公司得依法向兌換人收取稅金。產品兌換不含安裝，如
須額外之費用，及後續之維修或服務，由兌換人負擔。 

16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正、暫停或終止相關活動之權利。 

17 如有仿冒或偽造卡片、點數者，本公司保留法律追訴權。 

18 會員相關權益依統一超商 OPEN POINT 會員使用須知/條款及速邁樂會員集點卡約定條款實施 

19 點數使用及各項優惠活動，請參閱 OPEN POINT APP 或統一精工官網、APP、FB 粉絲團。 

20 會員服務專線：(06)2011201。服務時間：正常上班日上午 09:00~12:00、下午 13:00~17:00。 

 


